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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臺南市教育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鑑自評表 

單位名稱   
單位聯絡

電話 
  

網址 

(如有請填列志工團相關網址） 
  填表日期  年  月  日 

承辦人   
承辦人電

子信箱 
  

志工人數      人(含男生    人、女生    人) 
志工團隊

成立日期 
 年  月  日 

人力配置(含專職及兼職) □無     □ 5人以下     □ 6-10人      □ 10人以上 

評鑑項

目 
評鑑指標 指標說明 配分 

自評

分數 
辦理情形說明 

一、志

願服

務政

策規

劃與

推動

(15%) 

1.擬定年度計畫(2%) 
有年度計畫 2 

  
無年度計畫 0 

2.編列年度預算(2%) 
有編列經費 2 

  
無編列經費 0 

3.志願服務統計報表辦

理情形(4%) 

依限確實填報志工團半年

服務概況表 
4 

  逾期繳交填報志工團半年

服務概況表 
2 

未填報 0 

4.訂定志工管理規章或

工作手冊(2%) 

有訂定 2 
  

無訂定 0 

5.召開志工及幹部會議

(5%) 

1年召開 5次以上 5 

  
1年召開 3~4次 3~4 

1年召開 1~2次 1~2 

未召開 0 

二、志

願服

務運

用及

管 

理

(39%) 

1.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

情形(5%) 

有紀錄冊達 90%以上 5 

 

A、志工總人數：    人 
B1、領有電子紀錄冊人數：    人
(含將紙本紀錄冊匯入衛福部系
統人數) 
B2、僅有紙本紀錄冊人數：    人 
※有紀錄冊比例(B1/A)：    % 
 

有紀錄冊達 80%-89﹪ 4 

有紀錄冊達 70%-79﹪ 3 

有紀錄冊達 60%-69﹪ 2 

有紀錄冊達 59%以下 1 

2.「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

整合系統」之運用 (志工

基本資料、基礎及特殊訓練及

服務時數登錄) (5%) 

完成度達 90%-100% 5 

 

C、運用單位於系統建置志工基本
資料、教育訓練及服務時數之志
工人數：    人 
※完成度比例(C/A)：     % 

完成度達 70%-89﹪ 4 

完成度達 50%-69% 3 

完成度達 30%-49% 2 

完成度達 29%以下 1 

尚未建置 0 

3.辦理志工在職、專業訓有辦理 3  辦理基礎訓/特殊訓/成長訓練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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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等(3%) 無辦理 0  領導訓練/在職訓練/督導訓練/
靈性照顧訓練課程 

4.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

特殊訓之比例(12%) 

100% 12  D、完成基礎訓及特殊訓之志工人
數：    人 
※完訓比例(D/A)：     % 

 

80%-99% 8  

60%-79% 4  

59%以下 2  

皆未受訓 0  

5.辦理志工保險情形 

(8%) 

每年全體志工固定投保(含

參加市府投保) 
8 

  

E、志工保險人數：     人 
※志工保險人數佔志工總人數比
例(E/A)：     % 

每年志工固定投保(含參加

市府投保)達 80% 
6 

每年志工固定投保(含參加

市府投保)達 60-79% 
4 

辦理活動時參加者才保 2 

未辦理 0 

6.志工人數成長情形

(6%) 

就評鑑年度與前年度志工

人數增減情形列表，並就人

數增減予以重點說明 

0-6 

 F1前年度志工人數：    人 
F2當年度志工人數：    人 
※成長情形(F2-F1)：    人，(原
因)說明：               

三、志

願服

務宣

導及

促進

(19%) 

1.志願服務多元宣導方

式(印製宣導資料、刊物或以

網路、電子書等多元宣導方

式)(6%) 

5項(含)以上 6 

 

例如：印製宣傳資料、刊物或以
網路、社群媒體、電子書等進行
志願服務多元宣導 
配合國際志工日、國際志工永續
發展年或於各種節慶、活動時辦
理志願服務多元宣導 

3項(含)以上 4 

1項(含)以上 2 

未提報 0 

2.辦理志願服務表揚獎

勵(10%) 

有辦理表揚獎勵活動 10 

  

未辦理表揚獎勵活動，但以

其他方式獎勵。 
5 

未有任何獎勵表揚活動或

措施 
0 

3.社會資源連結與運用

(3%) 

有結合與運用社會資源 3 
 

連結相關單位推動志願服務業務 

無結合與運用社會資源 0 

四、推

動多

元 

創新

志願 

服務

作為

(27%) 

1.發展創新之高齡志願

服務方案(10%) 

有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

服務推動計畫，規劃具體可

行之服務項目，且有具體執

行成效。 

6-10 

   

未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

服務推動計畫，但已規劃服

務項目，且有具體執行成

效。 

1-5 

未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

服務推動計畫，且未規劃服

務項目。 

0 

2.發展多元創新志願服 3項(含)以上 10   發展參與族群對象多元且創新或



3 

 

務方案(發展多元創新志願服

務，如青年志工、企業志工、

志工家庭等，或時間銀行方案

工作成效) (10%) 

2項(含)以上 5 具地方性特色之志願服務方案成
效，不限新增計畫或措施，但應
對執行方式或內容有檢討並提出
策進作為  

1項(含)以上 3 

未提報 0  

3.其他創新作為(7%)     

總    分  分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